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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1号

关于加强冬春季林业灾害防控工作的令

冬春季是林业保护发展的关键时节，各级林长要扛起治林兴林政治责任，认真落实《贵州省总林长令》（2024年1号）和《遵义市总林长令》（2024年1号）工作要求，坚决扛起森林资源防灭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重大政治责任，切实加强和落实野外用火管控措施，全面防范化解森林资源火灾风险，确保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一、加强森林火灾防控

坚持“以防为主、科学扑救、积极消灭”的方针，坚持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冬春防火高风险期重点人群、重要区域和重点时段管控，严格落实野外火源管理规定，禁止在森林防火区内野外用火。切实摸清火灾风险底数，精准落实管控措施，及时消除风险隐患。配齐配强防扑火和避险物资装备，强化扑火队伍技能训练，提高科学扑救能力。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做好应急救援准备，确保应急处置到位，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8‰以内。

二、严控林业有害生物
各级林长要坚守林业生态安全，科学精准做好松材线虫病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严格落实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责任制，持续推进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行动与外来物种入侵处置排查工作，建立健全联防联治联控工作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疫情、处置疫情。开展松干蚧、松褐天牛、加拿大一枝黄花防治，有效防范辖区内林业有害生物的发生、传播、蔓延，强化疫木监管，加大检疫执法力度，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治，使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2‰以内。

三、督促各级林长履职

进一步压实各级林长责任，严格落实全县林长巡林制度，做到集中巡林与日常巡林相结合。各级林长以发现问题为导向，督促问题整改为目的，主动协调解决责任区域内林草资源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林长制考核“指挥棒”作用，各级林长和责任单位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主动肩负起林长制工作责任，凝聚合力，构建上下联动、层层推进的工作格局，让林长制落地见效，促使“林长制”向“林长治”转变。
此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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